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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设定依据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2002年教育部、卫生部令第14号）第三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学校食堂设备环境、采购储存、从业人员、制度建设及日常管理等情况。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抽选专家，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处室
	后勤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学校安全工作监管

	设定依据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第七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开展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组织应急演练，制定应急预案等情况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抽选专家，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报省教育厅。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处室
	安全办













	项目名称
	各级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检查

	设定依据
	1.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13年修订)》；              
2.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4]1号）；
3.《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 

	检查对象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检查内容
	学校、个人落实相关规定情况。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幼儿园、中小学幼儿园做好自查整改；
2、检查组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
3、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汇总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新的工作要求；
6、发布检查结果通告。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个别了解和座谈。

	承办处室
	师德办、监察室












	项目名称
	普通中小学招生录取督查

	设定依据
	《教育部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2017〕1号）

	检查对象
	中小学校

	检查内容
	招生录取组织领导情况、26个“不得”招生禁令执行情况、信息公开和录取安全情况、招生宣传和服务情况、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等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各中小学做好自查整改；
2、督查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等形式实地检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
3、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汇总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新的工作要求；
6、发布督查结果通告。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组织座谈等。

	承办处室
	基教科






